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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15年 3月 30日起實施 

【稅務新聞】 

●買賣有價證券應按實際成交價格繳納證券交易稅 

●報稅請留心！海外財產交易所得莫重複扣除成本費用，以免受罰 

●贈與未上市（櫃）且非興櫃公司股份（權）或出資額，應按資產淨值計算

贈與財產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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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期局】 

●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6 款規

定，核准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得經營公開收購公開發行

公司有價證券之電子通知業務，自即日生效 
 

發文單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文字號 金管證交字第 1140369440號令 

發文日期 民國 115年 3月 2日 

相關法條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 EN 第 5條 

 

全文內容  

一、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第五條第六款規定，核准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得 

    經營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之電子通知業務。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 

相關法條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 民國 109年 1月 15日 (現行法規) 

第 5條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經營下列業務： 

一、有價證券之保管。 

二、有價證券買賣交割或設質交付之帳簿劃撥。 

三、有價證券帳簿劃撥事務之電腦處理 

四、有價證券帳簿劃撥配發作業之處理。 

五、有價證券無實體發行之登錄。 

六、其他經本會核准之有關業務。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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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提醒公司今年編製股東會年報應注意事項 
 

2026-03-10 

 

115年度股東常會將陸續召開，為利公司及早規劃股東常會編製年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提醒公開發行公司下列事項： 

 

一、 提前申報年報資訊：為利股東瞭解公司過去一年營運狀況及未來發展方

向及作為其是否出席股東會之參考，各公開發行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將年報資

料分送股東，金管會已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23條，

要求全體上市、上櫃公司自今(115)年起，應於股東會召開日 14日前將年報

之電子檔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興櫃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日 7日前將年報

之電子檔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未上市、上櫃及興櫃之公開發行公司應於

股東會召開日 2日前將年報之電子檔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二、 常見缺失：為協助公司編製股東會年報，金管會業請臺灣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逐年審閱上市(櫃)及興櫃公司年報編製內容，公司編製股

東會年報常見缺失主要為：董事會任一性別席次未達三分之一者，未依規定

具體揭露其原因與提升董事性別多元化之採行措施；未依規定個別揭露前五

位酬金最高主管之酬金；未依規定揭露其重大資通安全事件及資通安全風險

影響暨因應措施等相關資訊，相關彙整缺失可於該二單位之網站查詢。 

 

三、 鼓勵參考股東會年報最佳實務範例：為公司年報順利編製，臺灣證券交

易所公司治理中心業於其網站提供最佳實務參考範例，公司可前往查詢參考，

以利提升年報資訊揭露品質。 

 

聯絡單位：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 

聯絡電話：(02)2774-7232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本會民意信箱  

 

 

《回目錄》  

https://fscmail.f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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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股東會相關事務應注意遵循法令規定 
 

2026-03-10 

 

       上市、上（興）櫃公司 115 年度之股東常會即將陸續召開，金管會提醒

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委託書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於辦理股務事務及

徵求委託書時應遵循法令規定，保障股東權益。 

  公司自辦股務者及代辦股務機構應確實依法令及內部控制制度辦理股務及

股東會事務，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6條，違反規定經金管會

糾正或處罰者，將不得再自辦股務或限制其股務代理業務。 

  委託書徵求人及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於辦理委託書徵求過程，應確實依「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不得有價購委託書之情事，另徵

求人非於股東常會開會 38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 23日前，將委託書徵求書面資

料送達公司者，不得為徵求行為。前揭違規情事經查證屬實者，除違反規定徵得

之委託書其代理之表決權不予計算外，金管會將依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處以罰鍰。 

  為便利股東行使表決權，全體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

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金管會鼓勵投資人可充分運用電子投票，積

極參與股東會。 

       此外，為落實股東會使用委託書管理並查核委託書使用情形，金管會已

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於委託書徵求期間加強對徵求人及代為處

理徵求事務者辦理委託書徵求事務之查核。 

 

聯絡單位：證券期貨局證券交易組 

聯絡電話：2774-7310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本會民意信箱  

 

 

《回目錄》 

  

http://fscmail.f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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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公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執行情形 
 

2026-03-19 

       為呼應全球淨零趨勢及我國 2050淨零排放政策，金管會於 111年 3月

3日發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按產業特性及實收資本額分三階段

推動上市櫃公司自 112年起於年報及永續報告書揭露溫室氣體範疇一及二盤查

與確信資訊，規劃於 116年全體上市櫃公司完成溫室氣體盤查，118 年完成溫

室氣體盤查之確信。 

       金管會表示，自「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路徑圖」（下稱永續路徑圖）推

動以來，企業已依規定逐步揭露溫室氣體相關資訊。截至去（114）年 12月

底，第一階段適用永續路徑圖之企業，包括實收資本額 100億元以上之上市櫃

公司及鋼鐵水泥業上市櫃公司，共計 170家公司，已依規定揭露合併公司溫室

氣體盤查及個體公司溫室氣體確信資訊；依 113年底上市櫃公司實收資本額計

算，第二階段實收資本額達 50億元以上未達 100億元之上市櫃公司，共計 107

家公司，已依規定揭露個體公司溫室氣體盤查資訊。 

       自今（115）年起，依 114年底上市櫃公司實收資本額計算，除前揭第

一階段企業外，第二階段公司實收資本額達 50億元以上未達 100 億元之上市櫃

公司，共計 109家公司，應揭露合併報表子公司溫室氣體盤查資訊；第三階段

實收資本額 50億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共計 1,654家公司，應揭露個體公司溫

室氣體盤查資訊。前開上市櫃公司適用永續路徑圖時程時，係以溫室氣體盤查

之會計年度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實收資本額為判斷基準，以第二階段公司為例，

如 114年底之實收資本額已達 50億元以上，即應自 115年起揭露合併報表子公

司溫室氣體盤查資訊。 

       為協助企業逐步完善溫室氣體盤查作業，金管會已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成立諮詢小組，即時回覆企業推動溫室氣體盤查與確信過程中所遭遇之疑

義。證交所與櫃買中心並建置「企業永續發展專區」及「接軌 IFRS 永續揭露準

則專區」，彙集永續路徑圖規範、配套法規及問答集，並整合環境部、經濟部

等部會相關政策資訊，提供企業推動永續淨零各面向工作之重要參考，並持續

辦理宣導說明會與工作坊，協助上市櫃公司建立碳管理專業能力，以提升企業

永續韌性。 

 

聯絡單位：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 

聯絡電話：2774-7176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本會民意信箱 

《回目錄》 

 

http://fscmail.f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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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亞洲創新籌資平臺計畫」推動企業掛牌後轉

板機制，放寬增資限制條件，金管會修正「發行人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外國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並進行法規預告 
 

2026-03-24 

       為完備企業掛牌後板塊轉換之選擇機制，已開放一般板(第一)上市公司

得申請改列為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及上櫃公司得申請轉創新板(第一)上

市，金管會爰配合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外國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相關規範。 

       本次修正重點為因上開申請改列或轉板而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以達股

權分散標準之案件，得豁免適用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計畫具必要性及大量閒餘

資金限制之規定，且其申報生效期間為 7個營業日，另為利企業遵循，本次併

將舊有及新增之改列或轉板規範予以整併。 

       金管會表示，為廣納多方意見以期修正方向臻於周延，除將刊登行政院

公報外，亦將於金管會網站刊登法規草案之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界如有任

何意見，請於公告翌日起 60日內，於金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之「草

案預告」網頁內陳述意見或洽詢金管會證期局。 

 

聯絡單位：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 

聯絡電話：02-2774-7176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本會民意信箱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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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八條、第十三條及「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

券處理準則」第五條草案。(金管證發字第 1150380770

號)--預告期間：2026.3.27~2026.5.25  
 

2026-03-2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26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150380770號 

附件： 

主旨：預告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八條、第十三條及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條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 

三、旨揭法規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之「草案預告」網頁（網址：

http://law.fsc.gov.tw/DraftForum.aspx）。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翌日起 60日內

於前開「草案預告」網頁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二)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 85號。 

(三)聯絡人：王稽核。 

(四)電話：(02)2774-7388。 

(五)傳真：(02)8773-4165。 

(六)電子郵件：pei0426@sfb.gov.tw.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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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修正「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協助外國企業來臺發行債券，促進債券市場

多元化 
 

2026-03-24 

       金管會延續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資本市場壯大計畫」之成果，進一步推

動「亞洲創新籌資平臺計畫」（Asia Innovation Capital, AIC），透過優化

股債雙籌資規範，提供多元、彈性與國際接軌的籌資管道。 

       其中有關債券部分，為    擴大我國債券市場參與對象，金管會修正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並將修正相關函令，調整外國

公司來臺發行債券規範，增修外國公司發行一般板普通公司債及採總括方式申

報之資格條件，包含(一)    外國金融機構之分支機構，經外國金融機構全額

擔保，且外國金融機構或其持股母公司之股票在經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掛牌交

易滿三年，及(二)    外國公司為募資或資金管理所需而設立之特殊目的子公

司，經外國公司全額擔保，且外國公司在經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掛牌交易滿三

年。本次修正另同步簡化外國發行人受讓分割之程序、一致化國內外公司股東

會年報之管理、加強外國發行人募資管理與資訊揭露等，並配合其他法規修

正。 

       相關修正條文及附表已完成預告，金管會參採外界建議，針對他(母)公

司對從屬(子)公司發行債券所應提出之擔保，其保證範圍僅限債務部分，俾貼

近國際實務做法，法規及函令將於近期發布。 

       金管會表示，本次修正將有助於吸引國際大型金融機構及企業來臺發行

債券，多元化外國企業參與我國資本市場，並可多樣化國人投資管道，促進我

國債券市場發展，此外，亦有助於提升相關中介機構業務發展機會及國際經營

能力，推動臺灣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聯絡單位：證券期貨局證券發行組 

聯絡電話：(02)2774-7129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本會民意信箱  

 

 

《回目錄》 

 

https://fscmail.f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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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3 月 05 日  

修正條次：第 3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

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

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等製作成電子檔

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

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

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 

    視訊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

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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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

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

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

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

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

列入之理由。 

修正條次：第 13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

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

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

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

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有董事選舉議案且候選人人數超過應選席次、有董事解任議案、或有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三百十六條、企業併購法第十八條、第二十七條、第

二十九條、第三十五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之議案，宜由主席指定律師、會計師或公證人為監票人。 

主席依前項所指定之人，不能為負責投票程序相關事務者，亦不得為公司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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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企業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 

監票人應監督投票、計票過程，並於選舉結果統計表簽名。 

如依第八項指定監票人，股東會議事錄應載明監票人之姓名及職稱。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

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

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

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

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

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

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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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修正「股票上市

申請書」，上櫃或創新板上市公司已具備財務報告自

行編製能力，故於申請一般板上市時無需重覆審查，

請各證券承銷商於輔導申請上市公司時配合辦理 
 

發文單位：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臺證上一字第 1151800923 號 

發文日期： 民國 115 年 03 月 19 日 

主    旨：檢送本公司修正後「股票上市申請書」如附件，請查照。 

說    明：考量上櫃公司或創新板上市公司已具備財務報告自行編製能力，於申請一 

          般板上市時尚無重覆審查之必要，爰修正旨揭申請書，請貴公司於輔導申 

          請上市公司時配合辦理。 

正    本：各證券承銷商 

副    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含附件）、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含附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含附件）、全國律師聯合會（含附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含附件）、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 

          博仲法律事務所（含附件）、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國 

          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含附件）、本公司上市二部（含附件）、管理部（含 

          附件） 

相關圖表：股票上市申請書.PDF 

          股票上市申請書.DOC 

《回目錄》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414437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GetFile.ashx?FILEID=000041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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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3 月 24 日 

修正條次：第 44-11 條  

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股東會無董事或監察人選舉議案。 

二、股東會無解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 

三、股東會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三百十六條、企業併購法第十八條、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五條或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之議案。 

四、股票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以有委託 

    代辦股務機構辦理股務事務為限。 

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股東會無董事或監察人選舉議案，或有董事或監察人選舉議案，惟候選人 

人數未超過應選席次。 

二、股東會無解任董事或監察人議案。 

三、股票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以有委託 

    代辦股務機構辦理股務事務為限。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經經濟部公告公司於一定期間內，以視訊

股東會及視訊輔助股東會方式開會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

及前項規定之限制。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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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 49 條第 2  項除外規定，有關外國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普通公司債，應符合之相關條件及規定，並自即

日生效 
 

發文單位：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文字號： 金管證發字第 11501300604 號 

發文日期： 民國 115 年 03 月 30 日 

  

一、依據「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四十九條第二項除外 

規定，以外國金融機構為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普通公司債，且符合下列

條件者，不受其股票應已在經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掛牌交易規定之限制： 

（一）外國金融機構之持股母公司股票應已在經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掛牌 

交易。 

（二）外國金融機構及其持股母公司依註冊地國之法令規定，得募集與發 

         行本次債券。 

   （三）外國金融機構應出具聲明承諾，就其本身如有依本會及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應為資訊揭露之情事者，將依規定公 

         告申報。 

二、依據「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四十九條第二項除外 

規定，以外國金融機構分支機構為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普通公司債者，

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外國金融機構或其持股母公司之股票應已在經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 

         掛牌交易。 

   （二）外國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依註冊地國之法令規定，得募集與發行 

         本次債券。 

   （三）外國金融機構已出具聲明承諾對其分支機構發行債券之行為及其債 

         務履行負全部責任，並承諾依本會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履行公告申報之義務。 

三、依據「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四十九條第二項除外 

規定，以他公司之從屬公司為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普通公司債，且符合

下列條件者，不受其股票應已在經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掛牌交易規定之限

制： 

   （一）發行人應為他公司之從屬公司並已編製於他公司最近一期之合併財 

         務報表中，並有實際營運行為且非為租稅或其他特殊目的而設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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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上公司。但發行人為募資或資金管理所需而設立之公司，且他公 

        司已出具聲明承諾，對發行人發行債券之債務履行負全部責任，不 

        在此限。 

  （二）以募集與發行外幣計價之普通公司債為限。 

  （三）他公司之股票應已在經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掛牌交易。 

  （四）發行主體或發行標的之債信評等等級應符合下列任一信用評等規定 

        ，檢附發行主體之評等報告者，應於發行前取得發行標的符合下列 

        規定之評等報告，始得發行，並於發行後次一營業日，報本會備查 

        ： 

         1.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等等級 twA  級以上。 

         2.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評等等級 A（ 

           twn） 級以上。 

         3.Fitch Ratings 評等等級 A  級以上。 

         4.S&P Global Ratings  評等等級 A  級以上。 

         5.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評等等級 A2 級以上。 

   （五）發行人應出具聲明承諾，就其本身及他公司如有依本會及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應為資訊揭露之情事者，將依規定 

         公告申報。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一日  

金管證一字第○九六○○二五七○三六號令，自即日廢止。 

 

相關法條：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第 49 條 (115.03.26) 

相關函釋：金管證一字第 09600257036 號 

 

《回目錄》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law/DAT07.aspx?TY=E&FLCODE=FE396139&LSID=FL007043&LDATE=20260326
https://twse-regulation.twse.com.tw/TW/int/DAT01.aspx?FLCODE=FE06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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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檯買賣中心】 

●公告本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修正總

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相關申請書件暨雙掛牌國際

債券獎勵方案如附件，自公告日起施行。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 03月 31日 

發文字號：證櫃債字第 11500571371號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5年 3月 31日金管證發字第 11501339113 號函與 

      本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 47條。 

公告事項：為開放於境外募集與發行之外幣計價債券得申請雙掛牌為國際債券，   

          修正本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及相關申請書件，並同步 

          公告雙掛牌國際債券獎勵方案。  

附件：115005713711-1.odt 

      115005713711-2.odt 

      115005713711-3.odt 

      115005713711-4.odt 

      115005713711-5.odt 

      115005713711-6.odt 

 

《回目錄》 

 

 

 

 

 

 

 

 

 

 

 

 

 

https://www.tpex.org.tw/www/api/convertToOdt?f=eb_data/11503/115005713711-1.docx
https://www.tpex.org.tw/storage/eb_data/11503/115005713711-2.odt
https://www.tpex.org.tw/www/api/convertToOdt?f=eb_data/11503/115005713711-3.docx
https://www.tpex.org.tw/www/api/convertToOdt?f=eb_data/11503/115005713711-4.docx
https://www.tpex.org.tw/www/api/convertToOdt?f=eb_data/11503/115005713711-5.docx
https://www.tpex.org.tw/www/api/convertToOdt?f=eb_data/11503/115005713711-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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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修正「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上市上櫃

興櫃公司適用)，自即日起實施 
 

發文單位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保結稽字第 11500032731號函 

發文日期 民國 115年 3月 2日 

全文內容  

主旨：修正「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上市上櫃興櫃公司適用)，自即 

      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本公司訂定之「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修正案，業奉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115 年 2月 11日金管證交字第 1150131696號函核定。 

二、旨揭標準規範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之檔案內容，自即日起建置於本公司網站，   

請自行下載作為修正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並送請董事會通過之參考，網址：

www.tdcc.com.tw，點選「參加人專區」右方標題區之「函文公告」。 

三、另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之標準規範，亦可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下方標題區「股 

務單位查核審查作業暨歷年常見缺失事項」之「文件下載」項下，點選「內

控標準規範」查閱。 

 

正本：股務代理機構、上市(櫃)興櫃自辦股務公司、全通事務處理股份有限公司、

長龍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聯洲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附件-股務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修正對照表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DownLoadFile?fileName=537a46be-82d2-493d-bbcb-2be65cfe8cbe.pdf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DownLoadFile?fileName=537a46be-82d2-493d-bbcb-2be65cfe8cb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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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主管機關開放多元擔保品抵繳擔保品範圍及放

寬申請方式及因應證券商辦理跨營業據點實務作業需

求，修正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

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自 115

年 3 月 30 日起實施 
 

發文單位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保結業字第 1150004238號函 

發文日期 民國 115年 3月 10日 

  

主旨：因應主管機關開放多元擔保品抵繳擔保品範圍及放寬申請方式及因應證券  

     商辦理跨營業據點實務作業需求，修正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證券集中保 

     管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自 115年 3月 30日起實施，詳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5年 2月 26日金管證投字第 1150332555 號函辦 

    理。 

二、主管機關為維持股市穩定及普惠金融，開放零股及興櫃股票納入融資融券抵 

    繳擔保品範圍及放寬申請方式，臺灣證券交易所及元大證券金融公司分別修 

    正其融資融券業務操作辦法，將零股及興櫃股票納入抵繳融資融券交易之擔 

    保品範圍，並排除興櫃股票之無償配股股票股利率達 20%以上者，續作為擔 

    保品之規定。 

三、本公司配合調整帳簿劃撥作業功能及相關作業規章如下： 

    (一)因應前述排除興櫃股票之無償配股股票股利率達 20%以上者，續作為擔 

        保品之規定，本公司爰修正於辦理自證券所有人集保帳戶至授信機構融 

        資融券專戶之高權值有價證券轉配發作業，僅限上市或上櫃標的；並修 

        正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 62條之 2。 

    (二)因應證交所修正其融資融券業務操作辦法，增訂客戶得以通信及電子化 

        等非當面方式向自辦融資融券業務證券商申請抵繳之規範，本公司爰修 

        正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第六章第一節之「現券償還」(交易代號 

        711/711S)及「抵繳/退還擔保品」(交易代號 720/720S)作業規範。 

四、另依 114年度本公司與證券商之業務座談會，本公司同意證券商建議「未建 

置跨營業據點印鑑比對系統管理機制之證券商，得辦理無須審核客戶原留印

鑑之帳簿劃撥作業」之作業需求，爰修正本公司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第一

章第九節「證券商跨營業據點帳簿劃撥服務」之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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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旨揭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及帳簿劃撥業務處

理手冊(附件 2)。請至本公司網站 https://www.tdcc.com.tw 查詢及下載，

查詢路徑：參加人專區/函文公告/函文類別/0101法令規章修訂。 

六、以上說明請各證券商總公司轉知分公司周知。如有未盡事宜，請洽本公司業 

務部，聯絡電話：(02)2719–5805分機 540、205、452。 

 

正本：各證券商總公司、元大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 

      股務部、資訊規劃部、稽核室 

 

附件 1-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操作辦法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2-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DownLoadFile?fileName=fc6ab48d-ca11-4572-80a1-58745f010d34.pdf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DownLoadFile?fileName=5eaa1464-a31b-42e7-a5d7-0d08eccd4ef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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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主管機關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以國內有價證

券作為境外投資活動擔保品得設定質權，修正臺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2 份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

項、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增修交易、查詢功能及

作業申請書等，自 115 年 3月 30 日起實施 
 

發文單位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字號 保結業字第 1150007995號函 

發文日期 民國 115年 3月 20日 

主旨：因應主管機關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以國內有價證券作為境外投資活動擔 

     保品得設定質權，修正本公司 2份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帳簿劃撥業務 

     處理手冊、增修交易、查詢功能及作業申請書等，自 115年 3 月 30日起實 

     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4年 12月 17日金管證交字第 1140367073 號函及 

臺灣證券交易所 114年 12月 22日臺證交字第 11400242271號函辦理。 

二、因應主管機關開放旨揭業務，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114年 12月 22日公告修正 

「華僑及外國人以國內有價證券作為境外投資活動擔保品操作辦法」，本公

司配合修正「保管機構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及「參

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設質交付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部分條文，並增修帳簿

劃撥作業功能。其作業內容分述如下： 

    (一)帳戶設置作業 

        出質人及質權人因辦理旨揭業務，應各於其往來之保管機構及證券商項 

        下，分別設立保管劃撥帳戶(戶別 30、31)。保管機構並應設置設質專戶 

        (帳號 3XX0–9999955，戶別 28)，辦理有價證券設質交付相關帳簿劃撥 

        作業。 

    (二)質權設定作業 

         1、為維護境外擔保品管理者編號，新增「有價證券質權設定帳簿劃撥 

            申請書(境外投資活動擔保品作業專用)(代傳票)」(交易代號 310)， 

            供出質人、質權人於辦理質權設定時，填具境外擔保品管理者編號。 

         2、保管機構依其客戶填具境外擔保品管理者編號，即視為取得出質人 

            及質權人之授權，由保管機構代為同意本公司將作為質物之有價證 

            券質權餘額及其異動資料，每日提供予臺灣證券交易所。 

    

    



 

 22 

      (三)變更質權人之保管機構作業 

          質權人之保管機構因本案辦理質權餘額轉帳者，操作「質權解除/異 

          動申請」 交易(交易代號 320)，應先填具「參加人操作受限制連線交 

          易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公司申請放行。 

      (四)變更擔保品管理者作業 

          為提供質權人之保管機構因辦理質物之擔保品管理變更申請功能，本               

          公司新增「境外投資活動境外擔保品管理者變更(質權設定)」交易(交 

          易代號 326)，保管機構應先填具「參加人操作受限制連線交易申請 

          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公司申請放行。 

      (五)擔保品相關資料查詢 

          本公司新增「客戶境外投資活動設質交付境外擔保品管理者資料彙總 

          查詢」交易(交易代號 327)，保管機構得查詢質物對應之擔保品管理 

          者資料。 

三、前揭修正規章及其修正對照表、新增或修正交易、檔案規格、查詢報表及作 

業申請書等，請至本公司網站：https://www.tdcc.com.tw查詢及下載： 

    (一)「保管機構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及修正條文 

        對照表(附件 1)、「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設質交付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 

        項」及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2)、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 

        (附件 3)、相關連線交易及檔案規格(附件 4)、作業申請書及參加人操 

        作受限制連線交易申請書(附件 5)，查詢路徑：參加人專區/函文公告/ 

        函文類別/0101法令規章修訂。 

    (二)STP檔案規格、自動化收檔交易訊息格式及自動化收檔檔案說明書，查 

        詢路徑：下載專區/類別－權益證券類/資料交換自動化/數位證券 STP 

        服務訊息 XML格式說明書、集保資訊自動化收檔訊息 XML 格式及集保資 

        訊自動化收檔媒體格式。 

四、以上說明如有未盡事宜，請洽詢本公司電話(02)2719–5805，相關業務請洽 

業務部，分機 540、452、399、205；自動化收檔等資訊檔案規格請洽資訊規

劃部，分機 539。 

正本：各證券商總公司、各保管機構 

副本：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   

      資訊規劃部、稽核室 

附件１保管機構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2-參加人辦理有價證券設質交付帳簿劃撥作業配合事項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 3-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 

附件 4-相關連線交易及檔案規格 

附件 5-作業申請書及參加人操作受限制連線交易申請書 

《回目錄》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DownLoadFile?fileName=6dc1b2c5-808b-4122-9354-04f91d248421.pdf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DownLoadFile?fileName=b60cd37d-d6cc-4839-a9a0-2a8370a7a424.pdf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DownLoadFile?fileName=beed4d11-4c3a-416b-a128-9dd2ab80477b.pdf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DownLoadFile?fileName=498244fd-bcf5-4ea1-8356-f60666aa6ce8.pdf
https://www.selaw.com.tw/Chinese/AdministrativeOrderResult/DownLoadFile?fileName=d8897283-2223-488e-bff8-ad20b62f0f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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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買賣有價證券應按實際成交價格繳納證券交易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買賣有價證券，應以「實際成交價格」計算證券交易稅 

非以股票面額或發行公司之資產淨值計算。 

 

該局說明，依證券交易稅條例規定，凡買賣有價證券，應由代徵人（即買受人） 

於買賣交割當日，按每次成交價格之一定稅率（公司發行之股票為 3‰）代徵證券 

交易稅，並於代徵之次日，填具繳款書向國庫繳納。 

 

該局舉例，甲公司為已簽證發行股票之未上市公司，其股東 A君將其所持有之甲 

公司股票 200,000 股出售予 B君，雙方議定每股成交價格為 90元，依規定應以 

實際成交價格計算總價額為 18,000,000元（200,000股×90元），按 3‰課徵證 

券交易稅 54,000元（18,000,000×3‰），惟買受人 B君卻以甲公司每股淨值 50 

元計算，繳納代徵之證券交易稅 30,000元（200,000股×50元×3‰），經該局查 

獲短漏代徵證券交易稅 24,000元，除發單向代徵人補徵稅款外，另處以應代徵 

未代徵之應納稅額 1倍至 10倍之罰鍰。 

 

該局提醒，買賣有價證券，代徵人務必履行代徵義務，按實際成交價格及規定稅 

率代徵並依限繳納證券交易稅，勿以股票面額或發行公司每股淨值作為成交價格 

計算代徵稅額，以免遭補稅處罰，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國稅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聯絡人：銷售稅組黃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710）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發布日期：2026-03-10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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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稅請留心！海外財產交易所得莫重複扣除成本費

用，以免受罰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11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即將展開，提醒民眾如有

投資海外金融商品，其處分、贖回或轉換所產生的利得，屬於海外財產交易所得，

應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並應留意申報所得金額是

否正確，以免發生短漏報所得情事，致遭處罰。 

 

該局進一步說明，民眾辦理海外財產交易所得申報時，首先要注意金融機構提供

的所得資料通知（對帳）單如載為「財產交易所得」，因已扣除原始取得成本及

必要費用，於使用「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申報時，「收入總額」

欄位應填入該所得金額，並於「必要費用及成本」輸入「0」，切勿再點選採用標

準費用率（80％），以免因重複扣除成本費用致短漏報所得額。 

 

該局舉例說明，日前查獲轄內甲君 113年度投資海外金融商品獲利新臺幣（下同）

1,600萬餘元，其申報時將所得額輸入至「收入總額」欄位，並扣除必要費用及

成本 80%，申報所得 320萬餘元。但經查明金融機構寄發給甲君的海外所得資料，

已明白揭示係扣除成本及必要費用之淨所得，甲君誤點選採用標準費用率重複扣

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導致短報基本稅額 170 萬餘元〔（1,600 萬餘元-免稅額 750

萬元）✕20％〕，除核定補稅外，甲君因未確認系統所列申報金額之正確性，致

短報所得額及稅額，仍應依法處罰。 

 

該局提醒，由於海外所得非屬納稅義務人於查調所得後自動帶入綜合所得稅電子

結算申報繳稅系統之範圍，民眾必須主動如實申報，如對金融機構計算之所得有

疑問，應先核對交易資料，並向該金融機構查明，以維護自身權益；若發現有未

依規定申報情形，於未經檢舉或未經稽徵機關調查前，請儘速向所轄稽徵機關自

動補報補繳稅款並加計利息，可適用免罰規定。民眾如尚有疑義，可撥打免費服

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局將竭誠提供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組     蔡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630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發布日期：2026-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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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未上市（櫃）且非興櫃公司股份（權）或出資

額，應按資產淨值計算贈與財產價額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新的年度開始，許多長輩規劃運用每年新臺幣（下同）

244萬元的贈與稅免稅額，將名下未上市（櫃）且非興櫃公司股份（權）或出資

額贈與子女，以進行家族傳承。該局特別提醒，有關未上市（櫃）且非興櫃公司

股份（權）或出資額的贈與價值計算，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9條規定，

應以贈與日被投資公司的資產淨值估算贈與財產價額，而非以股票的面額或出資

額估算。 

該局進一步說明，納稅義務人申報贈與稅，於估算被投資公司資產淨值時，應留

意下列資產估價的兩大關鍵： 

一、被投資公司資產中的土地與房屋：如被投資公司名下土地與房屋，當初買入 

  價格（帳面價值）低於贈與日「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價值」，應依 

  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估價調整。 

二、被投資公司持有上市（櫃）或興櫃公司股票：如被投資公司持有上市（櫃） 

  或興櫃公司股票的投資金額，低於贈與日當日按收盤價（無收盤價時，按最 

  近一日收盤價）估算的投資金額，應按收盤價估價調整。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 115 年 1 月 19 日將其持有未上市（櫃）A 公司股份 200 萬

股，贈與其子乙君，於贈與稅申報期限內，以每股面額 10 元的價額申報贈與總

額 2,000 萬元及應納贈與稅額 175 萬 6,000 元。該局查得 A 公司每股淨值為 17

元，資產項目中持有 B 上市公司股票 30 萬股（每股帳面價值 100 元，帳載投資

金額 3,000萬元），於贈與日的每股收盤價為 90元，估算時價 2,700 萬元（30萬

股×收盤價 90 元），低於 B 公司帳載投資金額，免予調整，該局遂按 A 公司於贈

與日的每股淨值 17元，調整核定贈與總額 3,400萬元及應納贈與稅 332萬 8,500

元。 

該局提醒，個人贈與未上市（櫃）且非興櫃公司股份（權）或出資額，應按贈與

日被投資公司的資產淨值計算，倘公司資產中有土地、房屋、上市（櫃）有價證

券或興櫃股票，應依上揭規定調整估價，以正確申報贈與財產的價額。如仍有不

明瞭之處，歡迎至該局網站查詢相關法令或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

詢。 

新聞稿聯絡人：綜所遺贈稅組 郭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60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發布日期：2026-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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